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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（修订）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一、本准则的修订背景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——政府补助》（以下简称政府补助

准则）及其应用指南施行至今已近十年时间。随着经济业务日益

复杂，政府补助准则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。主

要体现在：一是政府补助和收入需明确区分。企业从政府取得的

经济资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补助，还有可能是政府对企业的资本

性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。新能源汽车价格补贴、家电下乡补贴等

名义上是政府补贴，实际上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且构成

了企业商品或服务对价的组成部分，应当作为收入而不是政府补

助进行会计处理。实务界希望在政府补助准则中明确规定政府补

助和收入的区分原则。二是关于会计科目的使用问题。现行应用

指南规定，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。但在实务中，部分补助资

金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，不宜计入营业外收入。实务界

建议修改现行应用指南中不适应实务操作需求的规定。三是关于

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。实务界对《国际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政

府补助的会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》中关于财政贴息会计处理持有

不同观点，希望在我国政府补助准则中明确财政贴息的处理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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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切实解决我国企业相关会计实务问题，进一步规范我国政

府补助的确认、计量和披露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我们结合我国

实际，同时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，修订起草了《政

府补助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 

二、本准则修订的过程 

鉴于实务中存在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，我们于 2016 年初启

动了政府补助准则的修订工作，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：一是收集

整理实务案例。我们收集近年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有关政府补助

准则执行中的案例，并通过国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征集政府补助

准则执行中的问题和典型案例，分析相关业务类型和会计处理，

充分了解实务情况。二是召开准则修订座谈会。组织来自证监会、

国资委、沪深交易所等监管机构、大型企业、大型会计师事务所、

高等院校的代表，就政府补助准则修订的具体技术问题进行了深

入探讨。三是开展实地调研。我们赴有关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进

行实地调研，听取政府补助准则执行中的问题，多方听取意见和

建议。四是起草征求意见稿。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的

基础上，对政府补助准则修订的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本

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本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座谈和调研的情况，实务界普遍认为现阶段修订政府补

助准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务中的问题，原准则规定的原则仍然

适用，但急需对应用指南的内容进行修改，并对实务中难以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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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给予更加详细的指导。为此，我们对原准则修订的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政府补助的范围 

在原准则的基础上，本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对政府补助特征的

表述，以便于区分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是政府补助、政府

资本性投入还是政府购买服务。 

（二）关于政府补助相关会计科目的使用 

本征求意见稿允许企业从经济业务的实质出发，判断政府补

助如何计入损益。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，应当计

入其他收益，并在利润表中的“营业利润”项目之上单独列报；

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。 

（三）关于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 

本征求意见稿对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，

并提供了两种方法供企业选择，既不违背国际趋同的原则，也允

许企业选择简易方法，满足不同企业的现实需求。同时，对财政

贴息的账务处理与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第 81号令）的

相关规定保持一致。 

四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关于本准则征求意见稿，我们拟重点就以下问题听取意见和

建议： 

（一）关于政府补助的范围 

问题 1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政府补助和收入的区分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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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您是否同意？如不同意，您有何修改建议？ 

（二）关于政府补助相关会计科目的使用 

问题 2：征求意见稿中，对属于政府补助的经济资源，应根

据是否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相关，分别计入其他收益和营业外收

入。在个别情况下，政府补助可以冲减相关成本费用，如政府按

芳烃生产企业实际耗用的石脑油数量退还石脑油成本中所含消

费税，应当冲减芳烃生产成本。理由是，这部分已向政府缴纳的

消费税包含在石脑油成本中，将退还的消费税冲减生产成本能够

更真实准确地反映芳烃的实际生产成本和毛利。对上述处理原则，

您是否同意？如不同意，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，理由是什么？ 

（三）关于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 

问题 3：您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针对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？

如不同意，您认为应当如何处理，理由是什么？  


